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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函轉「大專校院女性教師

因懷孕生產，得延長其升等年限」一案，請參處。

說明：依據「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教育、媒體及文化組第

12次會議」決議辦理。

正本：公私立大專校院（含軍警校院、市立空中大學）

副本：本部社教司、學審會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95/09/29
08:24:44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第一頁 共一頁

檔　　號：
保存年限：


	佛光大學

